
湖南省教育厅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办学行为 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

若干规定》的通知

（湘教发〔2018〕21 号）

各市州教育（体）局：

现将《关于进一步规范办学行为 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若干规定》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湖南省教育厅

2018 年 8 月 16 日

关于进一步规范办学行为

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若干规定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落实

《教育法》、《义务教育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端正中小学校（以下简称“学校”）

办学思想，规范办学行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特作如下规定。

第一条 严格落实课程方案。学校要按照国家和省颁布的课程方案编排学期课程

表，开齐开足规定的课程。除农村教学点可经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适当调整



课程设置外，其它学校不得调整、增减课程和课时，不得赶超教学进度和提前结

束新课。学校要坚决制止课内该教不教、该教少教的不规范教学行为。

义务教育阶段原则上每学年总教学时间 39 周，其中上课时间 35 周，学校机动

时间 2 周，复习考试时间 2 周（九年级下学期毕业复习时间可增加 2 周）。普

通高中原则上每学年总教学时间 41 周，其中上课时间 40 周，社会实践时间 1

周。任何学校不得增加或减少教学时间。

学校执行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制度。

第二条 严格控制学生课外作业量。小学一、二年级不留书面课外作业，其它年

级课外作业时量每天不超过 1 小时。初中课外作业时量每天不超过 2 小时，高

中课外作业时量每天不超过 3 小时。不得布置超越课程标准的作业，不得布置由

家长完成或需要家长代劳的作业。

第三条 严格规范考试次数和科目。县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未经核准不得组织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联考、月考等统考。学校每学期统一组织的考试一般不得超过

两次（期中和期末），科任教师可根据学科单元学习完成情况进行必要的班级学

情测试，均不得公布成绩和排名。

第四条 严格规范补课、办班行为。原则上学校不得在法定节假日、寒暑假组织

学生进行成建制补课，确因设置高考、自考、成考、学业水平考试等考点耽误的

课时，学校可在学期内节假日或寒暑假按实补足，但须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核准

且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学校不得举办学科培训班和学科培训学校，不得与社会培训机构联合举办培训学

校和培训班，不得将校园、校舍出租办校、办班。



第五条 严格控制各类竞赛等活动。面向基础教育领域的各类竞赛等活动，应以

法律法规或省部级以上文件为依据，坚持从严控制、严格审批。不得以任何理由

和条件强行要求学校或学生参加各类竞赛活动，不得收取任何费用，不得组织竞

赛培训，不得推销或变相推销相关资料、书籍或商品。不得擅自变更活动组织内

容、范围、方式等；除国家政策规定外，获奖结果不得作为学校招生入学依据。

严禁组织与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挂钩的“奥数”、等级评定、选拔性考试及学科类

竞赛活动。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组织学生参加商业性质的庆典、开业仪式等活动。

严禁学校和教师组织学生参加各类违规举办的竞赛活动。

第六条 严格保证学生体育锻炼时间和睡眠时间。除保证日常的课间操、眼保健

操正常开展和开足、开好体育课外，学生每天体育锻炼时间不得少于 1 小时。家

校配合保证每天小学生 10 小时、初中生 9 小时睡眠时间。

第七条 严格规范学籍管理。各地各校要严格执行《湖南省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办

法》（湘教发〔2015〕8 号），实行“一人一籍，籍随人走，人籍一致”，及

时办理好注册、升学、毕业、异动、信息变更等学籍业务。严禁因违规招生或违

规转学造成寄读借读、空挂学籍等现象。学校不得以任何理由劝转、劝退学生。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得开除学生，学生不得留级、退学。高中学校不得随意开除

学生，决定开除学生的，应严格按规定程序办理。

第八条 严格执行招生计划。公办、民办学校要在主管教育行政部门核定的办学

规模内制定年度招生计划，并严格按照核定的招生计划招生，不得擅自增减招生

计划。民办学校跨区域招生计划应纳入学校总体招生计划。公办示范性普通高中

要将不低于 50%的招生名额合理分配到区域内初中学校。



第九条 严格规范招生区域。公办普通高中学校和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由主管

教育行政部门划定招生区域。公办学校严禁违规跨区域招生。

民办学校自主确定招生方案，报学校审批机关备案。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应主

要在办学所在地招生。

第十条 严格规范招生方式。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和当地政府购买服务的民办

学校坚持免试就近入学原则。凡报名入学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义务教育阶段公办

学校，按照“超员摇号，录满为止”的办法进行录取，引导民办学校采用此种办

法招生。义务教育阶段公办、民办学校招生不得组织任何考试，不得以学生获奖、

竞赛、各类考级成绩作为录取依据。不得以考试成绩作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转学

依据。公办中小学不得招收非政策性择校生。

普通中学不得通过承诺减免或奖励有关费用等非正当手段争抢生源，不得向

生源单位或个人支付有关费用招揽生源，不得以任何形式宣传炒作高考、中考升

学率和高考、中考状元。严禁生源学校和教师干扰或代替学生填报升学志愿。严

禁公办学校以民办学校名义招生或民办学校以公办学校名义招生。

任何学校不得发布虚假宣传资料和信息，不得通过举办或参与举办培训班和培训

机构等进行招生，不得利用中介机构、培训机构等变相违规招生。

第十一条 严格规范编班行为。学校按规定控制班额，标准班额小学为 45 人，

中学为 50 人。学校一律实行均衡编班教学，不得以特长班、实验班等名义变相

举办重点班，不得以学生获奖、竞赛、各类考级成绩作为编班依据。班级教师必

须均衡配置。



第十二条 严格规范重复教育。公办学校不得举办或参与举办复读学校、复读班，

不得招收复读生，不得为社会力量举办的重复教育办学机构提供教学场所和师

资。

第十三条 严格规范评价标准。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不得以升学率和考试成绩作为

评价、奖惩学校和教师的唯一标准，不得按学生考试成绩给学校、教师、学生排

队，不得公布考生个人或集体的高考、中考成绩、排名，以及班级、学校、区域

上线率等信息。

第十四条 严格规范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学校和教师不得为学生提供虚假材料和

信息。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材料，未经审核或公示不得作为评价依据。

第十五条 严格规范教学用书管理。市州教育行政部门在国家规定用书目录范围

内选用教科书。教科书一经使用，不得随意更换版本。学校开发的校本课程和校

本教材不得向学生收费。

第十六条 严格规范教辅材料管理。教辅材料推荐选用坚持“限年级、限学科、

限范围、限数量、限总额”原则，加强教辅材料使用过程管理，做到“学生自愿

征订”“学校无偿代购”，征订流程规范。学校及其相关人员不得以任何名目收

取教辅发行费用。教师不得用教辅材料布置作业。

第十七条 严格规范学校课后服务。严禁学校以课后服务名义乱收费。学校不得

强制要求学生参加学校组织的课后服务，不得将课后服务变相成为成建制教学或

“补课”。

第十八条 市州、县市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依据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制定中小

学规范办学行为奖励和处罚办法。


